附件1：
《山西省农村危房改造示范县考核标准》
一、组织领导得力。县人民政府对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高度重视，主要领导亲自抓。县政府成立领导机构，下发实施方案，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。注重新闻宣传，社会效应明显。
二、任务分解落实到村到户。年度任务明确后一个月内，按照“户申请、村评议、乡镇审查、县核准”的程序，将改造任务落实到农户，逐户建立了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的纸质和电子档案。
三、信息系统填报。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农村危房改造农户档案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管理规定》，建立并使用农村危房改造农村档案管理信息系统，完成信息填报工作，填报及时、全面、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
四、改造工作成效显著。开工及时，推进迅速，质量优良。改造方式因地制宜，形式多样。群众普遍满意，没有上访和投诉情况。在每次省、市组织的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检查中，检查结果为优良以上。
五、政府监管到位。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设计、施工等全过程监管，无质量安全事故。逐户组织竣工验收，并保存完整的验收档案。定期对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各级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，没有截留、挤占和挪用等违规情况。
